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辦理 107 年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自費)班招生簡章  

一、訓練目標：  

在完整的課程規劃下，受訓學員能學到嬰幼兒照顧相關的專業知能，如了解嬰幼兒 

能力評估、熟悉幼保工作項目、優質托育人員能力培養並與嬰幼兒及其父母建立良 

好關係等技能，除此之外，另有照顧實務經驗等教授，以實質幫助托育人員往後就   

業的嬰幼兒照護技巧與專業知能。 

二、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三、承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四、訓練對象及資格：  

  (一)年滿 20 歲以上之本國國民(含大陸地區配偶取得長期居留證，依親居留證及合法 

           取得外僑居留證之外籍人士)，男女不拘。  

    (二)以基隆市市民為優先，如有餘額再開放非基隆市者報名。(每班只限 5％參訓)  

    (三)有意願參加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及欲報考托育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民眾。  

五、上課起迄日期、上課時間及報名時間：  

     

 

六、招生人數：每班招收 50 人。(每班招生人數未達 40 人，不開班)  

報名資料齊全才收件，每班以繳費為憑，額滿為止。  

七、課程內容：核心課程包括「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及相關法規導論」、「嬰幼兒發展」、「親  

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托育服務概論及專業倫理」、「嬰幼兒環境規劃及

活動設計」、「嬰幼兒健康照護」、「嬰幼兒照護技術」等課程，共七學分。  

八、上課地點：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 164 號 10 樓(安樂區公所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九、報名方式：  

    (一)請親自至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 164 號 10 樓(安樂區公所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1.報名資料：報名表、１吋光面脫帽照片 2 張、身份證正反面影本及學費 8000 元。          

班別名稱 上課起迄日期 上課時間 
訓練

人數 
報名繳費時間 費用(元) 

托育人員 

假日一班 
107.02.24－107.04.28 

週六、日 

08:00－17:30 
50 

107 年 1 月 30 日 

上午 10：00 起 

至額滿為止 

8000 

托育人員 

平日一班 
107.03.05－107.03.26 

週一至五 

08:00－17:30 
50 8000 

托育人員 

平日二班 
107.04.09－107.04.30 

週一至五 

08:00－17:30 
50 8000 

托育人員 

假日二班 
107.07.01－107.08.26 

週六、日 

08:00－17:30 
50 

107 年 5 月 15 日 

上午 10：00 起 

至額滿為止 

8000 



       PS：如本人無法親自報名，可持委託書及雙方身分證正本委託親友代報名，受委託 

                      人以代理 1 名報名學員為限。  

         2.報名時間：每週二至週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5：00  

         3.連絡電話：02-24320043  

    (二)轉帳或劃撥匯款：  

          1.郵局代碼：700        局號：0281029        帳號：1187098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    

          2.轉帳或匯款完成，一同將報名資料(報名表、1 吋光面脫帽照片 2 張、身份證正反面影 

本及轉帳或劃撥收據影本)以掛號方式寄至：基隆市安樂區安樂路二段 164 號 10 樓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基隆托育人員職前訓練班」。 

    PS：為避免爭議，報名日期起始可轉帳或匯款，並以掛號方式將轉帳或匯款證明與報名表

一同寄出，才算完成報名；另以收件日期排序，不以寄件日郵戳為憑。  

十、收費標準：學費為 8000 元；依政府規定為自費班，故課程結束後不退費。 

十一、報名後無法上課之退費規定：  

    (一)未能如期開班者(報名人數未達 40 人)，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  

    (二)開課前 7 日(不含開課當日)離訓，退還學費 90％(7200 元)。  

    (三)開課後離訓，上課時數未達總時數三分之一(含)者，退還學費 50％(4000 元)，如上課

時數達三分之一(含)以上者，不予退費。  

十二、 注意事項：  

     (一)參訓人員出席率達下列標準，得參加成績考核，經考核及格者，授予該課程名稱之學

分，請假時數相關規範，不論婚、喪、病、事假別，均需達下列標準：  

            1.課程訓練(每學分)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  

2.訓練課程(總時數)出席率需達 80％以上。  

3.術科課程一律不得缺課，否則不頒發結業證書。  

4.課程期間若未達課程規定者，恕不核發結業證書，故請學員報名時，務必慎選上課

班次，以保障自身權益。  

    (二)報名繳費後無法參訓者，請於開課前，親自攜帶收據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

利協會「基隆托育人員職前訓練班」辦理退費。  

十三、 諮詢專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基隆托育人員職前訓練班」 

                    電話：02-24320043  

            洽詢時間：週二至週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6：00  

 



            107 年度基隆市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自費)班  

報 名 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別 □一般身分  □新住民  □原住民  □其他______________              

受訓目的 □接受就業訓練  □申請親屬托育補助  □其他______________              

現在通訊處   1吋光面脫帽照片 

請浮貼 

(背後請寫上姓名) 

 
E-mail  

電  話 (住家)                 (手機)   1吋光面脫帽照片 

請浮貼 

(背後請寫上姓名) 

緊急事件 

連絡人姓名 
 

緊急事件 

連絡人電話 
 

如何得知 

報名訊息 
□1.親友介紹  □2.宣傳單  □3.里長宣傳  □4.網路  □5.其他_____________ 

報
名
班
別 

□假日一班  報名日期：107.01.30起 □平日一班  報名日期：107.01.30起 

□平日二班  報名日期：107.01.30起  □假日二班  報名日期：107.05.15起  

身份證正面影本  身份證反面影本  

備 註 

1.請先詳讀報名須知  

2.因報名人數未達 40人未能開班上課，全額退還已繳費用。  

3.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致使無法上課，依下列標準退費：  

(1)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費者，皆依簡章規定退費。  

(2)若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  

(3)若因故請假，皆依規定辦理，不得有議。                                                               

※我同意上述備註之規定       簽章：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資格 
年滿 20 歲(含大陸地區配偶取得長期居留證，依親居留證及合法取得外僑居留證之外

籍人士)者，具擔任托育人員服務熱誠以及欲報考托育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之民眾。  

填表日期   承辦人 
  

 



107 年度基隆市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自費)班 

委託書  
  

  

    本人____________因故無法親自報名 107年度基隆

市托育人員 (保母) 專業訓練 (自費) 班，同意委託

_____________代為辦理報名手續。完成報名手續後，

視為本人已同意托育人員訓練之學費、出缺席、收退

費、課程內容及成績考核等相關規定。  

 

委託人(簽章)：   

聯絡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受委託人(簽章）：    

聯絡電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月     日  
 

※受委託人請攜帶身分證正本供查驗。  

※受委託人以代理 1名報名學員為限。  


